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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上海市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
规定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推动执法理念、执法模式创新，近年来上海城管在全市

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和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的新形势下，

积极推行非现场执法方式。《上海市城管执法部门非现场执法

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》）自 2020

年 10 月施行以来，对规范城管非现场执法工作，提升城市治

理能力和治理成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2021 年新修订

的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对行政机关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

收集、固定违法事实作出明确规定。为进一步落实好这项规定，

依法严格规范“非现场执法”的事前告知、调查取证、文书送

达等流程，保障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有必

要对《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》进行修改完善，制定《上海市城市

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规定》）。

二、制定过程

《工作规定》的制定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并参考了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

理领域非现场执法规定》。初稿形成后，广泛征求了各区城管

执法部门等单位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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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需要说明的主要内容

《工作规定》共二十四条，主要包括非现场执法适用范围

和原则、电子技术监控设备、非现场执法流程规范、当事人权

利保障、数据分析研判和安全等内容。

1.关于适用范围和原则。明确城管综合执法部门运用现代

信息技术手段，对擅自超出门窗和外墙经营等多发易发、直观

可见且依托信息化设备设施能够辨别、易于判断的违法行为进

行查处的，适用《工作规定》。非现场执法应当遵循合法规范、

智能精准、高效便民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。

2.关于电子技术监控设备。一是明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设

置要求。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可以在道路、广场等公共场所以及

具备条件的社区公共区域，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、固定

违法事实。二是明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法制审核内容。包括设

置目的是否合法必要、设置场所是否科学合理、设置标志是否

明显等。三是明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技术审核内容。包括技术

条件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、性能是否可靠、功能是

否完备等。四是明确社会公示要求。包括公示时间、公示方式、

公示内容等。

3.关于非现场执法流程规范。一是明确调查取证规范。包

括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取证、电子证照调阅、视音频询问调查规

范和证据审核要求等。二是明确快速办理程序。城管综合执法

部门将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告知当事人，并责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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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改正。当事人对违法事实没有异议的，城管综合执法部

门可以通过简化取证方式和审核审批手续等措施快速办理。三

是明确非现场执法的电子送达、电子支付。

4.关于当事人权利保障。一是明确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应当

依据必要合理原则，依法规范采集行政相对人的相关主体身份

信息。二是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。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在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当制作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

并为当事人陈述申辩提供便利。

5.关于数据研判和安全。明确了定期分析研判非现场执法

数据、建立数据信息安全管理机制、对个人信息、隐私或商业

秘密保密等具体规定。


